附件1
X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
推荐审批表
申报单位：
初审单位：
复审单位：
批准单位：
	人民调解委员会名称
	
	成立时间
	

	通讯地址
	
	联系方式
	

	调解场所面积（㎡）
	
	调解场所是否单独设置
	

	调委会成员
（人）
	专职调解员
	
	兼职调解员
	

	奖惩情况
	

	主要事迹（2000字以内）
                                     人民调解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初审
单位
意见
	年   月   日   

	复审
单位
意见
	年   月   日   

	批准
单位
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2
X级人民调解员
推荐审批表
被推荐人：
推荐单位：
初审单位：
复审单位：
批准单位：       人民调解协会
	姓名
	
	性别
	
	年龄
	
	照片


	民族
	
	政治
面貌
	
	文化
程度
	
	

	参加调解
工作时间
	
	所在调委会
名称
	

	个
人
简
历
	

	奖惩
情况
	

	主要事迹（2000字以内）


	

	推荐
单位
意见
	年  月  日

	初审
单位
意见
	年  月  日

	复审
单位
意见
	年  月  日

	批准
单位
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3
人民调解能手
推荐审批表
被推荐人：
推荐单位：
初审单位：
复审单位：
批准单位：
	姓名
	
	性别
	
	年龄
	
	照片


	民族
	
	政治
面貌
	
	文化
程度
	
	

	参加调解
工作时间
	
	所在调委会
名称
	

	个
人
简
历
	

	奖惩
情况
	

	主要事迹（2000字以内）


	

	推荐
单位
意见
	                                       年  月  日

	初审
单位
意见
	                                       年  月  日

	复审
单位
意见
	                                       年  月  日

	批准
单位
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4

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评定办法

为进一步促进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提高人民调解社会公信力，深入推进人民调解工作，打造人民调解工作品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四川省人民调解条例》、《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评定对象为村（社区）、乡镇（街道）和专业性、行业性、区域性以及创新设立的县（区、市）、市（州）人民调解委员会。
第二条 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分为五星、四星、三星、二星、一星五级。五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由省司法厅评定；四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评定；三星、二星、一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评定。
第三条 乡镇（街道）、村（社区）和由县（区、市）司法行政机关指导设立的专业性、行业性、区域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三星级（含）以下的评定工作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市（州）司法行政机关直接指导设立的专业性、行业性、区域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创新设立的县（区、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四星级（含）以下的评定工作由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市（州）人民调解委员会星级评定工作由省司法厅进行。
第四条 原则上，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评定实行申报制，由各人民调解委员会对照评定办法自评后，向指导设立的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等级申请；指导设立的司法行政机关根据申请并结合调委会平时工作和建设情况，在本级权限内进行评定。

根据工作需要，司法行政机关可以直接开展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评定工作或者在各自的权限内对有重大贡献和成绩特别突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适时进行星级评定。

超过本级星级评定权限的，由本级司法行政机关初评后，逐级报送上级司法行政机关评定。
第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各自权限范围内申请星级评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按照评定办法逐一比照、核实、检查，确保评定工作的真实性、规范性、严肃性。
司法行政机关最终评定的星级不得高于调委会申请评定的星级。
第六条 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实行挂牌制。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标志牌由评定星级的司法行政机关按照统一式样制作。星级标志牌分为一至五星级，铜皮表面、褐色木质边框、红字红星，规格为40cm×30cm。原则上，星级标志牌应悬挂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外墙醒目、适当位置。
被评定为二星级和一星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不授牌，但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其参与评定的有关情况存底备查。

第七条 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实行动态管理，每两年评定一次。由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复审或晋星级申请，报送两年来的工作材料，呈报司法行政机关逐级审定。晋星级或降星级的，收回原标志牌，发放新的星级标志牌；一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保级不成功的，取消星级，标志牌收回；未按时提出复审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称号取消，标志牌收回。

前次未评上一星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按照评定办法自评后，再次向指导设立的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并附报上一次未被评上一星级的原因。

第八条 申报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人民调解委员会及其人民调解员在司法行政机关予以统计的。

（二）人民调解委员会基本达到“六统一”（标牌、印章、标识、程序、制度、文书）要求。

（三）两年内人民调解员无因调解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非正常死亡以及无因违反调解纪律或者违法违纪行为被罢免、撤换人民调解员资格的。

（四）不能申报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其它情形。

第九条 已经被评定为星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出现第八条第二、三款情形的，评定机关应当视问题大小或情节轻重给予撤消星级、降星级或其它处理。

第十条 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评定以上一年度考核结果为依据（详见《人民调解委员会考核办法》），但不得包含加分内容。得分在96分以上的可评定为五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得分在90—95分的可评定为四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得分在80—89分的可评定为三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得分在70—79分的可评定为二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得分在60—69分的可评定为一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得分低于60分的不定星级。

第十一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名称不规范或者没有印章的以及名称与印章不相符的，不得评为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

第十二条 成立了人民调解员协会的市(州)、县(区、市)，星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评定工作可以由协会进行。

附件5
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办法

为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建设，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调动人民调解员工作积极性，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四川省人民调解条例》和《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人民调解员实行等级评定制度，分首席人民调解员、一级人民调解员、二级人民调解员、三级人民调解员四个等级，其中首席最高，依次降低，直至三级。

第二条 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工作，由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或人民调解员协会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条 经司法行政机关统计的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人民调解员、兼职人民调解员可以申请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特邀人民调解员不参加等级评定。

第四条 人民调解员的等级评定工作由所属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设立司法行政机关按规定权限进行。超过评定权限的，逐级报送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评定。

第五条 首席人民调解员评定及工作证发放工作由省司法厅进行；一级人民调解员评定及工作证发放工作由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二级和三级人民调解员评定及工作证发放工作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

第六条 原则上，人民调解员首席、一级、二级评定工作应当主要依据人民调解员年度考核结果每两年进行一次，县(区、市)、市(州)、省应依次错时进行;人民调解员三级评定工作由县、市两级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评定。

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在各自的权限内对作出重大贡献或者突出成绩的人民调解员适时单独开展等级晋升评定工作。

第七条 各等级人民调解员评定条件:

三级人民调解员评定条件:原则上具有初中以上学历，从事人民调解工作时间1年以上，具备基本的法律政策知识，了解和掌握调解工作程序，能够独立开展一般性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和调解文书规范制作，调解成功率达90%以上。
二级人民调解员评定条件:

原则上具有高中以上学历，从事人民调解工作2年以上，能独立调解比较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能规范制作调解文书，年调解矛盾纠纷不少于20件，传统矛盾纠纷的调解成功率达95%以上。

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有参与、协助党委政府调处重大疑难纠纷的实际经验。

有一定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可以带领和动员人民调解委员会其他调解员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能够熟练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

从事人民调解工作期间，无因调解不当发生民转刑案件、非正常死亡事件、群体性事件。

一级人民调解员评定条件:

原则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从事人民调解工作3年以上。

能独立调解重大、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独立制作规范的调解文书，累计成功调解矛盾纠纷不少于200件。可以对本地区重大疑难纠纷和某个时期的重点问题及带有普遍性的热点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性意见。

担任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或人民调解委员会骨干。

从事人民调解工作期间，无因调解不当发生民转刑案件、非正常死亡事件和群体性事件。

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勇于开拓，大胆实践，不断创新，在预防纠纷发生、防止矛盾激化、调解重大疑难纠纷或群体性纠纷中发挥主导作用。

原则上，从事法律专业、具有调解经验的离退休人员可以直接申请参加一级人民调解员评定。

首席人民调解员评定条件:

在一级人民调解员中产生。

受到过市级以上党委政府、省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表彰或者通报表扬。

有自己的人民调解工作室。

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群众信赖，所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被评定为“四星”级以上。

积极开展人民调解调研和创新工作，获得市级以上党委政府、司法行政机关认同。

第八条 人民调解员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晋升，并由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或人民调解员协会按程序、条件、权限逐级申报和进行等级评定。

第九条 获得市级以上党委政府、省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或省级以上部门联合表彰的以人民调解工作为主要内容的人民调解员可以破格晋升;事迹特别突出或贡献特别重大的，可以越一个等级晋升。

第十条 民族自治区域以及偏远山区的人民调解员的三级、二级、一级评定条件可以在文化程度、文书规范制作、调解纠纷数量方面适当放宽。

第十一条 人民调解员申请等级评定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本人一寸免冠彩色近照两张。

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张。

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申请表。

学历、工作经历和岗前培训合格证明。

不少于5份由本人制作的调解协议书复印件。申请三级评定的人民调解员不提供调解协议书复印件。

申请首席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的，还应当按照申请条件分别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第十二条 同一人民调解委员会中，高等级人民调解员可以指导低等级人民调解员的调解程序、协议书制作、业务工作等。

第十三条 人民调解员等级晋升程序:

符合晋级条件的人民调解员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向所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晋级申请，由所在人民调解委员会向有权评定机关推荐晋级。

评定机关应当在接到人民调解委员会推荐晋级申请材料后30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

对核查符合条件的人民调解员，评定机关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对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等级进行评定，并将评定结果通知申请人所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随后按要求制作、发放新的人民调解员工作证。

第十四条 人民调解员有下列行为的，有权司法行政机关或人民调解员协会应当取消其等级资格，收回工作证并按《人民调解员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执行:

在等级评定过程中，弄虚作假，经查证属实的。

违反调解纪律，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或给一方当事人造成较大损失的。

违法犯罪被处罚的。

附件6

人民调解能手命名办法

为充分调动人民调解员工作积极性，增强人民调解员自豪感、成就感，提高人民调解质量，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四川省人民调解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人民调解能手从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兼职人民调解员中产生。         

第二条 人民调解能手命名条件:

认真履行人民调解员职责，严格遵守人民调解工作纪律，符合人民调解员表彰条件，在司法行政机关年度组织的人民调解员考核中多次被评为“优秀”且没有基本合格(含)以下等次记录。

当年主动调解和依申请调解的矛盾纠纷不少于50件，矛盾纠纷受理率达100%，调解率达100%，传统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

当年调解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和党委政府交办以及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委托调解的矛盾纠纷，成功率达90%以上。

2年内制作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没有出现被法院判决撤销或无效的情况。

近2年辖区内经调解实现“四无”(无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无民间纠纷引起自杀、无群体性械斗、无群体性上访)。

2年内无违法违纪或虽被投诉但经查证不属实的情况。

在当地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

第三条 人民调解能手分为省、市(州)、县(市、区)三级，名称分别统一为“四川省人民调解能手”、“XX市(州)人民调解能手”“XX县(市、区)人民调解能手”，分别由对应的司法行政机关发证、授牌。

第四条 县级人民调解能手，由各类人民调解组织推荐，乡镇(街道)司法所初审，县级司法局命名;市级人民调解能手由各类人民调解组织推荐，县级司法局初审，市级司法局命名;省级人民调解能手由各类人民调解组织推荐，县级司法局初审，市级司法局复审并呈报，省司法厅命名。

第五条 原则上，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拟命名的人民调解能手从下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已经命名的人民调解能手中产生。

第六条 原则上，人民调解能手命名工作每两年进行一次，按照县、市、省的顺序依次错时命名。

特殊情况下，可以按照规定的权限适时对作出重大贡献或者突出成绩的人民调解员进行命名。

第七条 人民调解员被命名为人民调解能手不受次数限制。

第八条 除正常的年度表彰和能手评选外，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原则上不再进行类似的人民调解员评选、命名工作。

第九条 对弄虚作假的人民调解员，一经发现，4年内不得参与任何有关人民调解工作先进评选资格;因弄虚作假已经获得命名的人民调解员，由命名的司法行政机关取消命名资格，收回证、牌并在辖区内予以通报。

第十条 市级、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本级地理区域、本地矛盾纠纷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等实际，参照本办法，制定本级人民调解能手评定办法。

第十一条 成立了人民调解员协会的市(州)、县(区、市)，人民调解能手的命名工作可由协会执行。

PAGE  


